
蔡惠青：
本院受理原告夏靖与

被告蔡惠青民间借贷纠纷
一案，现已审理终结。现
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
（2017）冀 0104 民初 2653 号
民事判决书。限你自公告
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
判决书，逾期不领视为送
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
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
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，并
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
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
庄市中级人民法院。
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

刘红杰：
本院受理原告夏靖与

被告刘红杰民间借贷纠纷
一案，现已审理终结。现
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
（2017）冀 0104 民初 2663 号
民事判决书。限你自公告
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
判决书，逾期不领视为送
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
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
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，并
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
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
庄市中级人民法院。
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

郝会杰：
本院受理原告夏靖与

被告郝会杰民间借贷纠纷
一案，现已审理终结。现
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
（2017）冀 0104 民初 2665 号
民事判决书。限你自公告
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
判决书，逾期不领视为送
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
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
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，并
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
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
庄市中级人民法院。
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

左国旺：
本院受理原告夏靖与

被告左国旺民间借贷纠纷
一案，现已审理终结。现
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
（2017）冀 0104 民初 2683 号
民事判决书。限你自公告
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
判决书，逾期不领视为送
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
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
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，并
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
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
庄市中级人民法院。
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

张志伟：
本院受理原告夏靖与

被告张志伟民间借贷纠纷
一案，现已审理终结。现
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
（2017）冀 0104 民初 2666 号
民事判决书。限你自公告
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
判决书，逾期不领视为送
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
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
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，并
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
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
庄市中级人民法院。
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

郭永章：
本院受理原告夏靖与

被告郭永章民间借贷纠纷
一案，现已审理终结。现
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
（2017）冀 0104 民初 2648 号
民事判决书。限你自公告
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
判决书，逾期不领视为送
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
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
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，并
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
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
庄市中级人民法院。
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

王学义：
本院受理原告夏靖与

被告王学义民间借贷纠纷
一案，现已审理终结。现
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
（2017）冀 0104 民初 2671 号
民事判决书。限你自公告
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
判决书，逾期不领视为送
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
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
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，并
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
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
庄市中级人民法院。
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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